
附件3：
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   年度“凤岗年度标兵”奖励申报表
	申报人签名
	
	年龄
	
	政治面貌
	

	成果情况
	列明成果名称、出版单位或发表刊物名称、作者排序（按顺序写出全部作者，通讯作者标注*号）、出版或发表年度、收录类别（学校G1，学院A+，学院A，学院B）
1.
2.


	
成果简介
（200字以内）

	1.
2.

	其他科研情况
	列明成果名称、作者排序、获奖类别、获奖名次、获奖年份等信息。
列明项目来源类别、课题名称（项目编号）、批准时间、经费额度等信息。
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支持情况。


	可优先获得奖励的情况可“√”选
	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获批国家级重大(重点)项目或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；（2）获得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；（3）有成果发表在学校高质量目录G1类期刊；（4）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支持计划者；（5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的同时申报国家自科基金项目者。

	学院初审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授委员会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委员会主任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院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所列课题、成果等均须附佐证材料1份。


